
公告：遴選 2018 年世界蹼泳錦標賽暨世界大學蹼泳錦標賽，日期、地點：2018 年 7 月 14-

23 日塞爾維亞(貝爾格勒)選手及教練名單。 

一、依照本會公佈選拔指定盃賽採用 107 年全國蹼泳錦標賽(107 年 4 月 14-15 日)、2018

年武漢國際春季蹼泳邀請賽(107 年 3 月 29 至 4 月 3 日)。 

二、本會公佈選拔標準 A 標為為上屆第三名、B 標為為上屆第六名，達世錦賽 A 標且該項

最優的選手，補助 4 萬元，達世錦賽 B 標且該項最優的選手補助 2 萬。達世界大學

比賽標準且該項最優的選手補助 3 萬元， (每位選手同一比賽限補助 1 項)，未達標

選手則列為自費參賽的選手，自費參賽的選手不得申請國手證明；代表隊教練由參

加該賽事最多員 A 標選手之教練擔任，若人數相同則以選手獲選項目、人次最多、

成績最佳等依據進行評估，相關費用由本會支付，如同教練人數超過一位者，補助

費用則以均分方式。 

三、經由這兩場賽事達標選手計有 3 位 3 項次達標 

 世界大學蹼泳比賽： 

1. 林建龍(中正校友) 50 公尺屏氣 15.41(全錦賽) --陳俊宏教練 

2. 陳巧穎(中正校友) 50 公尺雙蹼 22.55(全錦賽)--陳俊宏教練 

     3.何品莉(御捷泳訓) 200 公尺雙蹼 1:51.18(全錦賽)--廖烱安教練  

 

四、本次達標選手為林建龍(陳俊宏)、陳巧穎(陳俊宏)、何品莉(廖烱安)，因而本次代表隊

教練將由陳俊宏教練擔任。 

五、世界大學蹼泳錦標賽，地點：塞爾維亞(貝爾格勒)，出國時間：2018 年 7 月 12-23

日，自費預估：7 萬元。 

六、有意願參賽選手(包含達標及自費)請務必於 107 年 5 月 4 日下午 17:00 之前拍傳參賽

確認單(如附件一)，並繳交訂金 20,000 元，逾期未回覆確認單者，視為自動放棄。 

  



參賽確認單(請填寫下表於 107 年 5 月 4 日下午 17:00 之前回傳) 

1. 所有選手參賽期間皆必須完全服從領隊及教練的管理，並於 107 年 5月 4日前

完成匯款 20,000 元至協會帳戶(請提供匯款日

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匯款帳號末 4

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)，若協會已經完成購買機票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

求全額退費，所需手續費及罰款需自行負責。 

2. 本確認單及護照必須於 107 年 5月 4日下午 17:00 之前拍傳至秘書處，逾期未

傳表示同意放棄。 

3. 選手簽名： 

4. 教練簽名： 

5. 家長簽名： 

6. 連絡電話： 

  



中華台北蹼泳代表隊標準表 

項次 項  目 
2018年第20屆 

世界蹼泳錦標賽 

2018年世界大學 

蹼泳比賽 

組別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

標準 A 標 B 標 A 標 B 標   

1 50 公尺水面蹼泳 15.47 15.66 17.81 18.12 ---- ---- 

2 100 公尺水面蹼泳 34.55 35.13 38.72 39.56 37.04 41.85 

3 200 公尺水面蹼泳 1:20.94 1:21.79 1:30.10 1:30.84 1:25.47 1:35.04 

4 400 公尺水面蹼泳 2:59.29 3:00.55 3:18.64 3:20.68 3:07.54 3:26.64 

5 800 公尺水面蹼泳 6:26.06 6:31.03 6:53.78 7:07.48 6:45.16 7:22.83 

6 1500 公尺水面蹼泳 12:36.27 12:47.61 13:20.39 13:39.51 ---- ---- 

7 50 公尺屏氣潛泳 14.02 14.79 16.22 16.41 15.56 17.77 

8 50 公尺雙蹼 18.87 19.27 21.52 22.14 20.19 23.12 

9 100 公尺雙蹼 42.14 42.55 47.53 48.27 44.50 50.33 

10 200 公尺雙蹼 1:36.20 1:38.17 1:46.21 1:47.80 1:39.00 1:52.38 

11 400 公尺雙蹼 ---- ---- ---- ---- ---- ---- 

12 100 公尺器泳 31.46 33.05 36.04 36.75 ---- ---- 

13 400 公尺器泳 2:46.09 2:54.56 3:00.76 3:05.70 ---- ---- 

1. 指定選拔盃賽：107 年全國蹼泳分齡賽(107 年 4 月 14-15 日)、2018 年武漢國際春季

蹼泳邀請賽(107 年 3 月 29 至 4 月 3 日)。 

2. 選手在本會指定盃賽內(以使用電動計時之賽會為限)總排名達標且最優者選手即可參

加 (上屆第三名成績為 A 標、第六名成績為 B 標做為選拔標準)，選拔標準 A 標為為上屆第

三名、B 標為為上屆第六名，達世錦賽 A 標且該項最優的選手，補助 4 萬元，達世錦賽

B 標且該項最優的選手補助 2 萬。達世界大學比賽標準且該項最優的選手補助 3 萬元， 

(每位選手同一比賽限補助 1 項)，未達標選手則列為自費參賽的選手，自費參賽的選

手不得申請國手證明；代表隊教練由參加該賽事最多員 A 標選手之教練擔任，若人數

相同則以選手獲選項目、人次最多、成績最佳等依據進行評估，相關費用由本會支付。 

3. 每位選手同一比賽限補助 1 項，如同時達世錦賽及世界大學比賽標準，兩項比賽之總

補助不得超過總團費。 

4. 未達標選手則列為自費參賽的選手，自費參賽的選手不得申請國手證明。 

5. 團費預估 7 萬元。 

 


